
附件：
廉洁诚信承诺书
聊城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为确保采购活动公平、公开、公正的开展，推进廉洁诚信建设，预防商业贿赂和不正当竞争，保障采购活动中各方的合法权益，在参与聊城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甲方）及下属公司采购、招投标活动过程中，我方（乙方）自愿作出如下承诺：

一、诚实守信、如实投标。乙方依法注册登记成立，并取得相应的营业资格，保证所提供的一切材料都是真实、合法、有效的，材料所述内容均为本单位真实拥有，无任何伪造、虚假成分。

二、保证乙方股东、实际控制人与甲方公职人员及直系亲属无利益关联关系。未经甲方书面允许，不与甲方工作人员及其关联人从事任何交易行为。
三、乙方严格遵守招投标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不串标，不围标，不陪标，不抬标，不做任何损害甲方或其他投标单位合法权益的事情。

四、中标后，不将中标项目转让他人；未经甲方书面允许，不将中标项目分包，并严格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和投标文件承诺，及时签订合同并认真履行，确保合同标的的服务和质量，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
五、不打探甲方工作秘密。不利用合作之便危害甲方及其他客户利益，如销售客户信息获利、侵害客户信息安全等。
六、不对甲方相关人员及评标专家采取任何有悖公平公正的违纪违法行为。不以任何理由和形式向上述人员进行宴请、健身、娱乐等活动，不以回扣、提成、好处费、馈赠礼品、红包、有价证券、支付凭证、报销个人费用等各种现金或实物等形式拉拢、贿赂相关人员，且保证以往与甲方业务往来中，无上述行为。
七、不以任何理由和形式为甲方相关人员及亲属在投资入股、个人借款或买卖股票、债券等，在购买或装修住房、婚丧嫁娶、配偶子女亲属等关系人上学或工作安排以及旅游等，在相关企业挂名兼职、合伙经营、介绍承揽业务等提供方便。

八、乙方保证及时全面将本承诺书内容告知乙方有关人员并督促其执行，乙方人员个人私自实施的违反本承诺书的行为实为乙方行为。
九、乙方自愿接受社会及甲方的监督，如违反上述承诺，将按照甲方的相关规定，接受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措施对乙方进行严肃处理：取消参选资格、列入负面清单、五年内终止与乙方合作、对外公开相关违法违诺违规违纪行为等，同时自愿向甲方单独支付或在合同价款中扣除中标金额的10%作为违诺金，并按照甲方意愿解除相关合同。如给甲方造成重大社会影响、重大经济损失或构成违法犯罪的，甲方有权随时终止双方尚未履行完结的业务合同，暂停结算合同未支付款项，乙方需无条件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经济损失，同意甲方多渠道公开相关情况，并永久列入甲方供应商黑名单。

十、如发现甲方人员任何明示或暗示索贿及受贿行为，乙方应在行为发生三日内向本承诺书指定的监督部门举报。甲方指定由公司纪检监察部门担任本承诺书执行情况的监督部门，负责受理举报，提出本承诺书规定范围内的裁定意见。监督举报地址：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南路7号市城市水务集团1号楼406房间，举报电话：0635-8208967（工作日）；监督举报邮箱：swjtjcs@126.com。甲方对涉嫌违规违纪行为进行调查时，乙方将无条件积极配合。
十一、本廉洁诚信承诺书的效力范围既包括采购阶段的行为，也包括合同签订及履行阶段的行为。

十二、本廉洁诚信承诺书经乙方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乙方自愿将本承诺书作为投标文件的附件。
投标人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人）（签字）：                  

联系方式：                     

                         年   月   日          


